
108 年度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 
 

一、 活動目的：加強各界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歧視內容之認識與瞭解，  

          促進職場工作平權，消除性別及就業歧視，以協助事業單位建 

          立性騷擾防治機制，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歧視禁止規定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：主辦單位：勞動部 

            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

三、 辦理時間：108年 4月 23日(星期二)  

     辦理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5樓 0511簡報室 

               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5樓) 

 

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參 與 人 員 

09：00—09：30 報到及活動說明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

09：30—09：45 營造友善職場哺乳環境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

09：50—11：40 
就業歧視實務案例分析 

(含 Q & A) 
劉嘉怡 律師 

11：40－13：30 午餐 

13：30—15：10 

性別工作平等（含性別工作平等

法實務、職場性騷擾案例分析、

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

立及 Q & A） 

侯岳宏 教授 

15：10—15：20 休息 

15：20－16：20 綜合座談 
勞動部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

16:20 賦歸 

備註： 

1. 研習會當天不提供車位，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另會場請由新北市政府北

一門進入後，搭乘 24號、25號景觀電梯或手扶梯前往，其餘電梯皆無法抵達

會場，請特別注意。 

2. 研習會場地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（白開水除外）進入，另中午時將供應餐點（不

論葷素均可至餐廳自選）。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隨身水杯參

加。 

 


